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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仁德區依仁國民小學教師參加 115年度介聘申請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職    稱  申請人  

初    任 

本校日期 

   年   月   日，經由□市內外介聘□教甄錄取□公費分發 

分發時學校類型：□一般地區□偏遠地區 

教師類別：□幼兒園普通班  □(學前)特殊教育 

          □國小一般教師  □(國小)特殊教育 

          □英語□體育□資訊□美術□音樂 

本次申請 

類別 
(擇一勾選) 

□ 市內介聘(□第 1次介聘□第 2次介聘) 

□一般市內介聘 

   □互調或三角調（擬調動學校校名：             ） 

□ 他縣市介聘 

本校服務 

年    資 

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年    月    日，共    年    月 

，任現職實際教學滿    學期。(統計至 115年 7月 31日止) 

備     註 

一、本人願意依「臺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辦理教

師介聘甄選分發實施要點」及「115 年公立國民中小學暨

幼兒園教師介聘他縣巿服務作業要點」之規定辦理教師

介聘相關事宜。 

二、依臺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暨幼兒園辦理教師介聘甄選

分發實施要點，教甄新進教師應依當年度教師甄選簡章

規定。 

三、進修、侍親等留職停薪及商借他縣市學校年資，不予採

計；服兵役及育嬰留職停薪年資得採計最多 2學期。 

四、候用主任經本校推薦錄取，應在本校兼任主任職務至少 2

年以上。 

五、 請於 115年 3月 17日前提出申請。 

申請人 單位主管 人事室 校長 

    

 


